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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監獄管理型態問題的重要性 

時序更替，行刑之理念亦趨轉移，監獄社會文化的取向，影響所及， 

吾人從事犯罪矯治所負的時代任務，責任更形艱鉅；面對著收容人犯罪「質」 

「量」的「多變性」與「多樣性」，監獄處遇措施，亦宜謀求因應措施，俾 

得配合此管教上予彈性運作之步調。 

 
 
 

○1 吳正坤，台灣明德外役監獄典獄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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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世界各國的監獄普遍存在人犯擁擠的問題，使得監獄管理 

倍加艱鉅，如何以最有效的人力做好監獄的管理一直是矯治單位努力的目 

標，尤其目前國內此一問題更是嚴重，以目前監獄，每一管理員平均負責 

戒護人犯十三人，遠超出美國一人戒護四人，英國、德國一人戒護三人， 

澳洲一人戒護二人，日本一人戒護五人之比率，由於此種戒護人力嚴重不 

足能夠維持囚情安定，不發生事故，已屬不易，更談不上要發揮矯治功能。 

因此本文將引述美國聯邦監獄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實施的區域管 

理制度（Unit Management）與現階段分監管理之處遇良窳，以供我國在獄 

政管理上的參考。 

二、本文撰寫的動機與目的 

多年來我國獄政革新的成果，最具體的是採「分監管理」而成立專業 

監獄。而分監管理制度，溯自西元一八四七年，國際監獄會議於比利時首 

都布魯塞爾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對於幼年犯罪問題，決議特設監獄，是為 

以後世界各國之監獄分監管理學說之創始。 

  蓋因其理論基礎，乃在於罪犯之品質不同，監獄內行刑處遇方式亦異。 

故對於何類犯人應予何種特殊之矯治，則需設計分類調查，以利管教措施。 

如少年犯則監禁於少年監獄之中，累犯則監禁於累犯監獄，此所以科學越 

進步，分工則越細也。惟在此項分監管理的系統下，各專業監獄人口爆滿， 

「超出法定收容額」，為了「管教合一」，它的矯正處遇措施，即需要「區 

域管理」，（按：台灣的監獄名之為「教區管理」），因此區域管理乃是將監



獄的決策權分散，以促使最了解受刑人的管教人員能參與監獄決策，這種

管理型態，首先典獄長須願意充分授權，否則，區域管理難以推展。區域

管理可運用於大小型態的監獄，當然較小監獄可以直接形成一個區域系

統，因為本身不是那麼複雜，各層級間的溝通也比較容易，但在大型監獄

要確保政策能一致地貫徹執行，充分地協調與分工是必然的。尤其監獄上

層官員與區域管理負責人能建立一套開放的溝通管道，那連續性與一致性

地執行監獄政策必能完成。這就是研究的目的。 

   

三、行刑處遇的角色與功能 

現代刑罰理論之中心即在矯治機構之「管」與「教」的問題上。 

       「管」的措施，最明顯的是「分監管理」。「教」的方法，比較突出的是 

如何「管理分監」了。分監管理與區域管理，相輔相成，但是，由於「法 

定收容額」的不同，並非每個監獄，都需要「區域管理」。不過，區域管理 

制度所要具備的幾個因素如下： 

一、 每個監獄按照受刑人的性質、多寡、職員的編制及設備功能性質分

成幾個區域，理想的受刑人數目約為 一○○至二○○位，如果職

員編制不大，設備有限亦可將兩個區域合併管理。 

二、 同一區域的受刑人須監禁在該區的設房內，以防止不同區域受刑人

相互串連。 

三、 每個區域之管教人員辦公室亦包含其中，讓受刑人就近與職員有接

觸機會。 



四、 管教人員有充分的權限，可解決該區受刑人的問題。 

五、 區域的分配是依據受刑人在戒護安全及處遇計劃上的需求為主。 

至於「分監管理」方面，乃猶記得 1987 年 3 月，法務部前部長施啟揚先生，

曾在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報告施政時，曾說：「為發揮矯治功能，除積極改善監所

設施，充實戒護安全設備，以解決容量及安全問題外，同時針對受刑人的特性，

實施分監管理，依初犯、累犯、犯罪性質、制度輕重等因素，將其分類監禁在

不同的監獄，施以不同的處遇，並改進管理方法，革新管教方式」○2 。  

四、名詞解釋○3  茲將本文所涉及「專業名詞」，分別解釋如后： 

（1）、分監管教（英 Segregated Supervision and Education） 

          受刑人得依調查分類之結果，依下列情形分監管教：（一）惡性重大，

對於他人顯有不良之影響，或須加強教化者，監禁於隔離監獄；（二）累

犯、再犯或有犯罪之習慣者，監禁於累犯監獄及（三）刑期在十年以上

者，監禁於重刑監獄。 

          下列受刑人應分別監禁於指定之監獄或於監獄內分界監禁之（一）

刑期在十年以上者；（二）有犯罪之習慣者；（三）對於他人顯有不良之

影響者；（四）精神耗弱或智能低下者及（五）依據調查分類之結果，須

加強教化者。目前法務部為加強分監管教措施，指定各監獄收容不同類

型之受刑人，予以適當之處遇，例如台灣雲林監獄及台灣澎湖監獄被指

定為煙毒犯專業監等是。（刑事矯治法令．蕭明毅） 

 
 
 



（2）區域管理（英 Unit Management） 

所謂區域管理，即將一個監獄區內分為幾個半自治性的區域，組織內有教

誨師、戒護科員（即教區科員）、作業導師、工場戒護主管等成員，大型監獄，

一般為 3 至 6 個工場，成立一個教區，有以「八德」即忠、孝、仁、愛…..區為

命名，有者以第一教區、第二教區….為命名，這種分層負責的管理方式，嚴然

成為監獄中的監獄，乃時勢所趨。 

 
 

（3）分界監禁（英 be kept in separate wards） 

監獄行刑法所謂分界監禁，其含義指以劃分監房及工場監禁之。 

    下列受刑人應分別監禁於指定之監獄，或於監獄內分界監禁之，（一）刑期

在十年以上者。（二）有犯罪之習慣者。（三）對於其他受刑人顯有不良之影響

者。（四）精神耗弱或智能低下者。（五）依據調查分類之結果，須加強教化者。 

    刑期一年以上之受刑人，其身心狀況應特加考察，得於特定之監獄內分界

監禁，對於刑期未滿一年之受刑人，有考查之必要時亦同。（刑事矯治法令．蕭

名毅） 

 
 
 
 
 
 

○2 參見「法務通訊」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第一三一Ο期第一版。 

○3 法務部印行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出版，「監獄學辭典」 

 



（四）專業監獄（英 Professional Prison） 

專業監獄乃有別於一般普通監獄，依其收容對象而特設之監獄，主要 

分為少年監獄、女監、病監、累犯監、外役監、重刑犯監、煙毒犯監及隔 

離犯監等八類專業監獄。（監獄制度．蔡德輝、張平吾） 

 
 

（五）收容分類 （英 Classification of Impris-onment） 

        收容分類係指依受刑人之類別，分別予以收容監禁之謂。依受刑人分

監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監獄依受刑人之類別，分為下列八種：（一）女監；

（二）病監；（三）少年監；（四）累犯監；（五）外役監；（六）高度安全

監；（七）中度安全監；（八）低度安全監。同法第四條規定；同一受刑人

兼具各類特性者依下列順序定其監禁處所：（一）女受刑人：女監；（二）

疾病受刑人：病監；（三）少年受刑人：少年監；（四）累犯受刑人：累犯

監；（五）適於外役之之受刑人：外役監；（六）難以矯治之受刑人：高度

安全監；（七）能予矯治之受刑人：中度安全監；（八）易予矯治之受刑人：

低度安全監。（刑事矯治法令．蔡德輝、張平吾） 

 
  
 
 
 
 
 
 
 
 
 



 

第二章   收容人管理型態的探討 

 

由於刑罰「刑事政策化」的演變，傳統的監獄監禁制度已邁向新的里程，

我國的矯治措施，相對的亦朝向新的行刑理念而加予有效運作；例如無圍牆的

外役監獄（開放性矯治處遇），歐美國家的「週末監禁制度」暨「半監禁制度」

或「半自由監禁制度」等，足以說明「行刑處遇」已趨向教育刑的觀點。 

    那麼「分監管理」既是現代監獄行刑重要措施，目前分監的取捨標準，在

「教育刑」的理念上，究否適當？值得探討。 

依據「監獄行刑法」第十八條規定；「左列受刑人應分別監禁於指定之監獄，

或於監獄內分界監禁之：一、刑期在十年以上者。二、有犯罪之習慣者。三、對

於其他受刑人顯有不良之影響者。四、精神耗弱或智能低下者。五、依據調查分

類之結果，須加強教化者。」準此「收容分類」而有上述各專業監獄之產生。 

然而，分監管理既有其本身之專業特色，是否在各有關專業監獄內亦配置

有專業化的行刑措施？譬如煙毒監獄要有一套適應煙毒犯的管理與教育環境和

器材，累犯監獄要有全盤的矯治累犯設施…..。唯從有關法令設置以觀，這方面

的充實，似乎有待加強。 

因為就監獄教育的普遍性與平等性，我們是在專業監獄內「有教無類」。但

就「管理分監」而言，各種罪名之罪犯雜陳同於監，卻無法「因材施教」。 

因為「分監管理」的的教育原則，需要「有教無類」的管教措施。 

 



那麼，現在專業監獄之分監管理的特質在哪裡？答案似乎難予明確。 

因為「專業監獄」下的教化、作業、衛生、戒護、總務以及調查分類，各

項處遇，大同小異。行刑成效，較難突出因分監管理所帶來的特色。無怪乎各

監於辦理受刑人職業教育時，在遴選技藝訓練班「學生」，難於在眾多受刑人中，

找出完全適合受訓條件之成分的受刑人，此乃在學理上「分類」不精，「分監」

失當之結果。 

當然，「分監管理」承傳統的分類，乃在強調管理的方便，立法的意旨，也

在戒護的安全。可是，時序更替，刑罰「刑事政策化」的理念，在「教育刑」

的要求下，既然實施「行刑個別化」的原則，似乎可嘗試以罪名、罪質，作為

分監管理的劃分標準，如此始方便「因材施教」與「因才施教」也。 

或許，部分學者會以為，目前的專業監獄要實施「分類教育」也可以啊！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類別教誨，除依調查分類之結果實施

外，並得按受刑人觸犯之罪名分類實施之」。如此不就是依罪名，罪質去「分類」

了嗎？ 

可是，如果我們實地去瞭解，目前各監獄限於許多客觀條件之影響，能夠

在「專業」之下，徹底去做「一般」的分類教育嗎？ 

 
 
 
 
 
 
 
 
 



 
 

第三章   解決問題的對策 
 

基上論結，分監管理的專業監獄，既然無法突顯「行刑處遇」的專業特性，

那麼，唯一可選的途徑，似乎僅能彈性運用徹底實施「區域管理」制度了。 

區域管理制度自一九七二年正式實施以來，至今已有二十年的歷史，目前

在美國聯邦監獄體系之六十八個機構中，大多數機構均已採行區域管理制度（林

茂榮，楊士隆，民 82），不僅如此世界其他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新加坡亦

引進此套管理制度，依照 Gerard and Levinson 的研究認為，這種管理模式具有

下列幾項優點○4 ： 

一、將大型監獄的矯治機構劃分成數個小型區域，將同性質的收刑人劃規

為同一區域，一方面易於管理，另一方面亦可加強受刑人與管教人員

間的聯結。 

二、由於受刑人與管教人員的互動增加將產生： 

（一）個人間良好的溝通與了解。 

（二）落實個別化處遇的策略。 

（三）教化策略成效的彰顯。 

（四）有效的監督，使得受刑人間若有潛在的危機，能及早發現及早 

控制。 

○4 林建陽．任全鈞著：「監獄區域管理制度的介紹」，86 年 5 月警學叢刊第 27 卷

第 6 期第 135 頁與 139 頁。 



（五）增強區域的凝聚力。 

（六）受刑人與管教人員間不論是在工作或是在服刑，均能維持一良好 

的氣氛。 

三、加強不同區域間管教人員間的的溝通與合作，及交換意見。 

四、區域內的管教人員共同決定管教計劃，有助於團隊精神的發揮。 

五、由於管教人員與受刑人接觸頻繁，使得在做決定時能了解受刑人的需

要，提高計劃執行的成效。 

六、每一區域皆有其特殊的區域特色，針對受刑人的特性需要而推出最有

助於受刑人改悔向上的處遇計劃。這將使得區域內的處遇計劃變得較

有彈性。 

 

第四章 結論 

 

監獄實施「分監管理」與「區域管理」，兩者互不相衝突，因為「分監管理」

的有效途徑，在於由「專業」監獄逐次演進為『專類』監獄，且分監管理的適

用範圍宜與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相結合。 

而區域管理既是未來矯治方向，事實上的需要。誠如前揭，若以受刑人之

罪名、罪質，予適當之分類，然後將同類之受刑人集中施教，就好像「編班教

育」一樣，符合管教原理，事半功倍。乃彼等之罪質，犯罪原因及動機，具有

共同性與相通性，故在專業人員熟能生巧下，配合同類教材，同樣管教措施予



「以因材施教」，行刑感化效果，自然顯著。 

例如在「區域管理」下的專業監獄之「分監管理」，不妨將專業監獄之收容

人犯改以「類別教誨」之分類法作分界；計分「內亂犯類」、「經濟犯類」、「秩

序犯類」、「風俗犯類」、「侵害身體犯類」、「妨害自由犯類」及「侵害財產犯類」

等七大類。以免因罪名繁複而難予如數「分類」分監。（按：目前以同類罪名而

成立之煙毒犯監獄即不必再遽予分類）。 

唯若區域管理容額不足成立分區管教的「專類」監獄時，可將二類或數類

合併成立，然應嚴格「分界監禁」，俾能澈底實施「因材施教」的管教理想。且

不管是「分監管理」抑或是「分界監禁」，最重要的是「分類管教」後的行刑措

施，要具有專類特色，否則換湯不換藥，徒具形式，不過是聊備一格罷了。○5  

改採以犯罪人「罪名罪質」而分監監管理的另一益處，即是從事矯治工作

者，容易在同一環境與條件下，作犯罪矯治研究。此外對出監後受刑人的追蹤

考核，由於事先經過犯罪類型的分類，整理資料亦較方便。 

在區域管理的精神下，傳統分監管理的專業監獄，有它不可磨滅的功能。

不過，為精益求精，似乎可再細密分工。而「個別處遇」的最高理想，即在於

受矯治對象上，徹底的分類，這是行刑科學化必然的結果。 

晚近行為科學家皆認為人類犯罪行為是由其生理上、心理上、精神醫學上、

社會學上的諸多因素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刑罰的重心，應由「人本位」移轉

到「行為本位」。而人類行為結果的表現，是多因性也是複雜性。所以今日的監

獄學是是上述科學知識的綜合體。而監獄矯治犯罪行為之工作過程，即應是基



於心理學、社會學、精神醫學、教育學等，先做分類犯罪人的個別瞭解，在作

犯罪動力因素的判斷，最後才作犯罪行為的治療。 

「專類」監獄區域管理的矯治工作，不僅是從犯罪人本身著手，同時遍及

其學校、家庭和過去在社會上所處的四週環境之瞭解，如此才能收到整體的矯

治效果。 

 

○5 吳正坤著：「分監管理與管理分監」，1985 年 3月 15 日「法務通訊」第 1205

期第二版。 

 


